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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监察问责的基本法律问题

概念澄清与构成要件解析  

曹 鎏*

摘 要 《监察法》正式开启问责法治新时代。《监察法》明确赋予监察机关问责权,意味

着问责被正式赋予法定涵义。作为专司反腐败的国家机构,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这对于提升

问责决定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实现问责在整肃吏治、倒逼领导人员良好履职并满足人民期待方

面的多元功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监察法》实施两年来,问责泛化、虚化以及简单化等问题

逐渐暴露。根据《监察法》,与传统责任追究机制不同,监察问责剑指兼具政治维度和道德维度

的领导责任,具有较强的民主性特质。监察问责与党内问责构成中国特色问责制度体系的两

大支柱,党内问责已经率先实现法治化,监察问责亟需跟进,以实现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无缝

衔接并合力整肃吏治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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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期间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已有多名高官因敷衍塞责、履职不力

被严肃问责,问责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作为悬在领导干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问责已经

成为当前我国执政党和政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利器。17年前,2003年非典期间,包
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余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者防治非典不力而被罢免,中国特色问

责之路正式开启。200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

定》(以下简称《问责暂行规定》,初步实现问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2016年11月,我国正式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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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于2018年3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
《监察法》明确赋予监察机关问责权,这意味着问责被正式赋予法定涵义。从行政问责到监察

问责的发展演进,解决了原来行政系统内同体问责的弊端,由监察机关行使问责权,可以充分

利用其政治机关的优势。这对于强化问责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实现问责永葆“人民性”和“生命

力”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监察法》实施正式开启我国法治反腐之路,问责亦同时进入法

治新时代。一方面,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颁布意味着党内问责率先实现了法治

化,党内问责已经成为当前问责实践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在监察问责领域,各地纪委监委

在问责对象、范围、程序、方式等方面认识存在不一致,监察问责边界亟需进一步厘清。基于

此,本文将从当前监察问责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监察法》实施近两年来的问责实践已经

暴露出来的困境和难题,从学术逻辑的视角,以《监察法》为基本遵循,充分阐释监察问责的应

然内涵与外延以及独特功能,进而通过对问责构成要件的建构和解构,希冀为监察问责在法治

轨道上良好运行提供基本理论支撑。

一、《监察法》时代问责的新发展:实践依赖与应然逻辑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主要历经以下四个阶段:偶发问责时期

(1979年—2002年)、常态问责时期(2003年—2008年)、理性问责时期(2009年—2017年)、法
治问责时期(2018年至今)。〔1〕尽管问责正式成为我国为官的政治逻辑看似源自“非典”对政

府治理能力特别是危机处理能力的深层次拷问,但其本身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却恰恰彰显出这

一举措在我国施行已是必然,“非典”仅仅起到了“催化剂”作用。此后,问责制在我国持续推

进。一方面,应因于法治建设要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现实需要,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轨过程中,为有效解决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以问

责制为依托的责任政府建设既构成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内容,又成为倒逼法治政府建设的重

要助推器。特别是伴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问责制的深入发展又为民众敦促政府切实贯

彻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供了突破口。可以说,问责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强大符号,彰显

出党和政府推进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决心,也体现出民主时代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和公共

权力的期许。〔2〕

另一方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持续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化廉洁政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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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以问责事件和问责制度作为关键词进行梳理,问责在我国发展存在三个关键节点,故分为四个阶

段。第一个节点为1979年,当年发生“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导致时任石油部部长引咎辞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

以后第一起高官辞职案件,随后又陆续发生几起;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多名高官因防治非典不力而被罢免,
问责正式成为我国重要治吏机制;200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

定》,首次从中央层面对问责内涵以及个案办理作出统一规定,正式开启我国理性问责之路;2018年《监察法》
颁布施行,问责被赋予法定涵义,意味着问责在我国正式进入法治新时代。参见曹鎏:《行政官员问责的法治

化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4页。
韩志明:“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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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风清气正的政坛文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长效机制,已经成为执政党全力

推进反腐败的基本目标。而以整肃吏治为宗旨的问责制正契合了执政党践行执政为民理念并

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基本目标。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监察机关

作为新型国家机构,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代表人民专司行使反腐败的权力,这就

从体制层面切实回应了人民作为权力的授予者,可以通过代表人民专司反腐败的国家机构即

监察机关,实现权力监督的美好期待。从人民授予国家机关公权力,到监察机关代表人民监督

公权力行使,形成了有效的责任闭环。作为独立且平行于行政机关的国家机构,监察机关成为

法定专门问责机关,特别是对行政系统内领导干部的问责,亦切实解决了以往系统内同体问责

的弊端,实现了中国特色问责机构的专门化、专职化和法定化。由此,如果说反腐旨在根治公

权力的任性和滥用,问责则要通过整肃吏治倒逼领导干部提升履职的效能性和使命感,旨在防

止懒政、怠政等失职失责行为,确保公权力行使始终以契合民意为根本宗旨。

因此,《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问责权,既是践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理念的必由之

路,也是实现领导责任法定化、解决问责机构专门化、提升问责决定权威性的必然之举。《监察

法》的施行,对于问责制在我国的良性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为问责运转提供了最基本

的法律依据,问责全过程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与此同时,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通过行使

问责权,亦切实解决了领导人员政治责任法定化的问题。在法治国家,“政治责任体现的是政

府存在的根本理由和目标,是直接反映国家和公民之间契约关系及民主性质的,并直接体现主

权所有者公民与治权者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故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活动和安排必须

以政治责任为轴心和核心理念,政治责任在行政官员体系中占据着统领性的地位和作

用”。〔3〕这无疑为实现“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夯实了制度保障。

二、《监察法》实施以来的困境与难题

作为反腐败领域的基本法,《监察法》明确赋予监察机关问责权,这意味着问责权正式成为

监察权的有机组成部分。监察机关行使的监察权本质上是治官、治权之权,与反腐权旨在根治

权力和利益的不当连接问题不同,问责权主要针对领导权行使的低效能和不尽职问题。监察

机关同时行使反腐权与问责权,意味着权力运行的全链条,包括作为、慢作为和不作为的所有

权力运行的表现形式均已实现无漏洞监督的法治化。《监察法》实施两年来,地方问责立法频

频出台,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了大量问责案件,监察问责、行政问责等议题再次成为学

术研究热点。但问责实践与《监察法》规定的“貌合神离”,反映出问责法治化过程中的困境和

难题,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差异化的地方立法与《监察法》存在不一致

地方制度先行已经成为我国问责立法的一大特色。“非典”以来,多个地方党委和政府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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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美文:《当代中国政府公务员责任体系及其实现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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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索问责的地方性制度。但因为缺少中央的统一规定,地方立法各具特色、差异明显。在北

大法宝数据库以问责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从2002年第一个地方问责规定出台,截止到2020
年2月29日,各地总计出台13部规章(9部已经废止,现行有效规章4部)以及547个地方规

范性文件(23个已经废止,现行有效524个),其中地方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地方各级党委和

纪委出台的党内文件、地方政府出台的问责规定以及多个职能部门发布的系统内问责文件三

种类型。从立法趋势(见图1)可以看出,2008年、2009年、2016年三个年份较为突出,地方立

法热情较高。其中2008年因发生多起问责案件被媒体称为“问责年”,同年多个地方出台了有

关行政首长问责规定;200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问责暂行规定》,从中央层面初步实

现了我国问责立法的统一化,同年有多个地方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布出台实施细则;2016年《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发布》,实现了我国党内问责治理的法规化,同年和次年多个地方党委和纪

委纷纷出台相关落实规定。2018年《监察法》出台,第11条和第45条对问责对象、问责范围

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意味着问责界至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较为遗憾的是,《监察法》

实施两年来,通过梳理现行有效的地方问责制度文本,可以发现仍有多个地方未能及时开展清

理工作,大量生效地方文本与《监察法》规定不一致,产生法律冲突。比如,《行政监察法》早已

失效,但仍有多个生效地方立法未做出调整,比如《济南市行政过错问责暂行办法》《通化市国

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等规章仍将《行政监察法》作为立法依据,问责

机关仍然表述为各级政府的监察机关。再如,仍有地方立法对问责内涵把握不清,在泛化意义

上使用问责,与《监察法》关于问责内涵界定明显不符。比如《湖北省行政问责办法》第2条规

定:“本办法所称行政问责,是指对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违法履行或怠于履

行法定职责,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

其他不良影响,依法追究行政责任的活动。”可见,地方修法和废止工作明显滞后,仍有大量地

方问责文本与《监察法》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冲突,这对于地方问责实践的开展无疑构成掣肘。

图1 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立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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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量问责案件有偏离监察法治轨道之嫌

根据地方纪委监委公布的问责数据,《监察法》实施两年来,问责案件办理存在以下四个问

题:一是问责内涵把握不精准,将问责等同于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统称,将党纪处分、行政处分、

政务处分等均视为问责范畴。例如2018年1月至6月,天津市共查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

1017起,问责1404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317人,政务处分133人,组织处理62人,诫勉223
人。〔4〕二是问责对象把握不精准。《监察法》明确规定问责剑指高官即领导人员,但实践中,
“追下不追上”“问小不问大”、问责对象重心下移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地方将问责对象等同于

监察对象,所有公职人员的违法违纪处理均纳入问责范畴。大量直接办案人员、基层公务员成

为问责对象。三是问责事由不精准。《监察法》明确将履职不力、失职失责作为问责的前提条

件。实践中,问责事由泛化、虚化、简单化导致错问责、问错责、乱问责等个案层出不穷。对履

职不力、失职失责的认定和追究因为缺少细致的规则指引,导致个案标准和尺度把握上极易出

现畸轻畸重问题。四是问责方式不精准。理论上,问责方式应当针对所涉官员的领导职务,根
据受信任降低程度的不同,分为道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实践早期,多名高官

因重大事故或事件而引咎辞职。引咎辞职之后的官员东山再起、带病复出,以至于有学者批

评:“处于越位以及错位之中的引咎辞职制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本来意蕴,其在中国被泛化性

的使用大大增强了该制度变异的可能性”。〔5〕近年来,随着引咎辞职浪潮退去,实践中大量

问责个案以“批评教育”“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调离岗位”等方式作为处理结

果,问责方式更多表现为党内问责。《问责暂行规定》所规定的道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问

责方式几乎被搁置不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

(三)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和回应度不足

2003年“非典”疫情后,问责迅速成为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以及法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

的热点议题。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从2002年截至2020年2月29日,以“行政问责”“党
内问责”“监察问责”作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报纸论文和硕博论文,总量分别为5976、217、90篇。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至少从目前论文数量趋势来看(见图2和图3),学界关于问责研究的热情

在递减。尽管《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监察法》先后颁布,但学界关于问责的研究仍然侧重

于“行政问责”,未能及时转向“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中国特色问责理论体系未能与时俱

进。如果说行政问责构成问责制早期的表现形式,随着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

治国不断向纵深推进,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已经成为当前问责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且均已初步

实现法治化。但目前对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的研究,包括基础概念、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特
别是两者衔接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尚未形成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成果,且远未达成共识。
《监察法》实施以来,直接研究监察问责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无法满足并回应问责实践的现实

需要。有关问责的理论研究亟需及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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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天津市纪委监委:“天津:上半年1404人因不作为不担当被问责”,http://www.ccdi.gov.cn/yao-
wen/201807/t20180713_17556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3月3日。

罗华:“理性与正义:行政官员问责法治化的探索”,《政法论坛》2014年第9期,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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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以“行政问责”为关键词的发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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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以“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为关键词的发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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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察问责基础概念解析及功能阐释

问责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自2003年多位高官因应对“非典”不力而被问

责,问责迅速成为我国为官的政治逻辑。实际上,当普通民众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品读其深

刻内涵,顶层设计者亦未给出权威定义之时,问责就在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姿态发挥其整肃吏

治、以儆效尤的功能。媒体争相以问责作为新闻标题的关键词,有关地方问责立法亦纷纷

出台。
从我国近年来的问责实践来看,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问责也在回应实践需要中与时俱

进。在问责制的早期,剑指政府高官的行政问责一度成为最流行的话语。随着我国反腐败全

面深入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问责先行,监察问责随着《监察法》出台一锤定音,中
国特色问责发展轨迹已经非常清晰。实际上,不同语境中的问责反映了不同时空方位下其所

承载的价值意蕴的发展轨迹。《监察法》出台后,监察问责已经成为问责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应当说,在我国,监察问责源自于行政问责,随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基于国情发展

和现实之需,《监察法》明确赋予监察机关问责权,这意味着问责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获

得了权威性的边界厘清。《监察法》权力监督全覆盖的立法理念以及监察对象确定为所有公职

人员、问责对象锁定为领导人员的具体规定,显然已是行政问责所无法涵盖。
从语义构成学来看,有关监察问责的概念阐释,应当从“监察”和“问责”两个关键词入手。

作为问责的前缀,按照《监察法》,这里的监察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强调法定问责主体,即监察机

关;二是强调法定问责对象,即监察对象中的领导人员。使用“监察”是对监察问责之问责主体

和问责对象范围的厘清,同时也构成监察问责迥异于行政问责和党内问责的关键识别要

素。〔6〕而问责作为最核心的语词构成,其内涵和外延将直接对监察问责之界定产生决定性

影响。然而,实务界和理论界对问责内涵的认识依然莫衷一是。学者有关问责的观点归纳起

来主要有以下八种。有学者将“问责制”与责任政府有机结合,认为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

的一切行为和后果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政

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7〕有学者从宪法政治的视角,认为“问责

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人民产生的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

·8011·

中外法学 2020年第4期

〔6〕

〔7〕

在《监察法》出台前,我国问责制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行政问责。这里的“行政”强调行政系统内的自

我问责,即同体问责。无论是已有学术成果,还是地方问责制度,均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前者针对行政

系统内所有公务员,问责语境中的“责”是在泛化意义上使用,是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的

统称;后者则强调行政机关的关键少数(即主要负责人,特别是行政首长),所“问”之“责”主要表现为领导责

任,即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统称。党内问责已经率先有了统一依据。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委(党
组)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纪委履行监督专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问责工作,旨在追究在党的建设、党的

事业中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
梁妍慧:“问责制———深化党政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一环”,《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9

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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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承担责任。”〔8〕有学者将问责等同于责任追究,认为“问责制是现

代国家,由选民和行政上级依法追究因失职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失职政府高官

责任,以强化和明确政府官员职责,提高行政效率,克服行政权力可能带来腐败的一种政治制

度。”〔9〕有学者认为“问责制作为一种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方式,是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问

责主体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规则,强制性地要求政府官员就其行政决策、行政行为和行政结果进

行解释、正当性辩护和接受失责的惩罚的制度,具有强制性、回应性、外在性以及过程性四方面

的特征。”〔10〕有学者从组织运行的角度,认为“问责是强调及时回应公众对其权力行使过程和

结果的质疑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上级机关要求及时纠正错误并承担责任的机制。”〔11〕有

学者从三个方面理解问责制,认为“问责制是责任追究制度、监查制度以及吏治规范的有机统

一。”〔12〕还有学者从问责本土化的角度,认为“问责制是西方政治政党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

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官员真正能够树立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并对那些由于官员个

人行为失当,或者违法、渎职、失职等,在公务活动中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13〕亦有学者认为

“根据《监察法》,问责强调一定级别的公职人员因其职责和义务履行情况而受到质询进而承担

否定性后果(谴责和制裁)的治吏机制。”〔14〕

上述观点的分歧与地方问责制度文本和问责个案对问责差异化的处理表现出高度一致

性,即对问责概念的界定存在广义和狭义。前者强调问责的包罗万象,将对所有公职人员包括

领导干部的各种违法违纪责任追究方式都视为问责;后者强调问责并非普通的责任追究方式,

而是专门针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因领导不力而承担的领导责任,特指政治责任和道德

责任两个维度,强调对责任的“过问”以及对“过问”的回应,而不是仅仅关注事后制裁的功能。

诚然,广义上使用问责,具有一定的现实逻辑。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鉴于问责本身所固

有的一种‘情感上的价值’,我们总是怀有一种善于将所有控权机制都等同为问责的本能冲动,

而不管所涉控权机制本身是否切实涵盖了问责的核心意旨。”〔15〕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

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6〕当2003年“非典”疫情成为对

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特别是危机处理能力的深层次拷问时,中央政府在短时间内对包括两位省

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位政府官员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采取的问责举措,正式赋予了问责在

我国的特殊意蕴。自此,问责承载了新的价值功能,通过充分弥补现有责任追究机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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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理论月刊》2004年第12期,第5页。
蒋晓伟:“要重视中国特色问责制度的建设”,《检察风云》2005年第6期,第30页。
田侠:“行政问责机制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9届政治学理论博士学位论文,第17页。
余凌云:“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第97页。
钟毓宁、张七一、夏述云:“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探讨”,《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1期,第21页。
赵素卿:“问责制:民主执政的重要方式”,《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第23页。
马怀德主编:《《监察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RichardMulgan,HoldingPowertoAccount:AccountabilityinModernDemocracies,Palgrave
Macmillan,2003,p.19.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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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制度、党纪和政纪之外另辟一个通道,专门实现对综合性和灵活性极高的领导权进行强

有力监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深受“官本位”思想 〔17〕影响的社会来说,问责“纲举目张”,剑指

领导责任,能够直接倒逼领导干部在人民监督之下积极践行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治理理念。
这实际上也正是《问责暂行规定》以及《监察法》一以贯之的思路逻辑。

因此,所谓监察问责,是指承担领导职务的领导人员因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而引发监

察调查程序,进而承担否定性后果(谴责和制裁)的治吏机制。与行政管理框架下行政系统内

上问下责的运行机制不同,监察问责是由监察机关启动,主要针对领导人员涉嫌不作为、慢作

为等领导不力情形,通过启动调查程序,根据权责对等的基本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作出问责决定或者问责建议决定的一种监察处置形式。笔者认

为,监察问责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民主性特质

创设监察机关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按照宪法和《监察法》,监察机

关作为独立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新型国家机构,依法独立办理监察案件。监察机关由同级

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监察机关代表人民对公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依法

实施监督。监察机关超然的法律地位,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的人民属性,与纪检机关合署办公

并作为专司反腐败国家机构的政治属性,直接决定了监察问责的民主性特质。领导人员所承

担的责任必须“以人民需要和公共利益为依归”:作为权力的授权者,人民不仅有享受公共服务

的权利,同时还有直接监督官员良好履职的权利,故执掌权力的领导人员不仅有义务制定符合

民意的公共政策,更负有推动公共政策良好执行的基本职责,以及在没有履行好这些职责时要

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制裁。作为一种宪法政治视角下的责任追究机制,监察机关将能够充分利

用其政治机关的定位,代表人民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程监督,这种监督强调回应民意,以人

民满意为依归。
基于此,监察问责视野下的“责”强调责任属性中的政治维度和道德维度,前者指政治责

任,后者指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关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权必有责,用
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政府作为

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的受托者,其行为必须时刻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行政权力的受任者不

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托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18〕道
德责任本质上构成行政伦理责任。正如库珀所揭示的,“行政官员在良知的驱使下以特定的方

式行为,不是由于上级或法律的要求,而是信仰、价值观和被理解成禀性特征的这样一些内部

力量驱使他们以特定的方式行为。”〔19〕在现代法治国家,即便是再精细的法律也无法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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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官本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万事皆

下品,唯有做官高;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三是官进则荣,官退则耻。参见胡良俊:“浅议我国领导干部引咎

辞职制度”,《学术探讨》2004年第12期,第15-16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2页。
参见(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张秀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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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彻底规制。鉴于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基于领导权力综合性、灵活性的特质,

领导人员在行使权力时必然会融入一些个人主观因素。而道德责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唤起官

员尊重人民的良知,从而决心把自己的精力完全投注于工作中,为公众谋取更多的利益。从一

定意义上讲,道德责任蕴涵着公共行政的基本精神。〔20〕可见,道德责任属于典型的主观责任

范畴,渗透和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始终,主要表现为官员的自律和自觉,本质上反映为忠诚、良知

和信仰。强化道德责任,一方面可以倒逼领导人员自觉提升行政伦理水平,增强自律意识,另

一方面,在问责个案中,所涉官员如能主动反省并转化为自觉行动,勇于道歉和担责,这对于缓

解民愤,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监察问责视野下的“责”是更高层次的责任类型,

通过强化政治维度和道德维度以倒逼官员将代表人民利益作为行为的根本逻辑,并促成自律

意识和自觉行动,打造能够切实回应民众现实需求的负责任政府。

(二)侧重于领导责任的追究

根据《监察法》,问责强调领导人员对未履职或者没有正确履职而承担后果责任。监察问

责语境中的“责”是指领导人员因领导不力而承担的责任,并非因其个人行为而导致,而是基于

其在组织中的身份和级别、在组织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而承担的岗位责任,本质上

是一种间接责任。在其位,必须尽其职。实践中,领导权力往往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灵活性,

涉及统筹、组织、协调、管理和监督诸环节。当政府决策失败或者所辖区域发生重大事故事件

时,基于宏观领导者的特殊地位,领导人员对个案的发生具有一定责任。当然这种责任既可能

是对所辖区域内发生的重大事故或事件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补救或未能有效阻止危害或损

失进一步扩大,也可能是对下属在执法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违纪失当行为存在监督不力等失职

失责情形。领导责任并非个人责任,更多表现为连带责任。当实践中发生重大事故或者事件,

给人民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权力的行使者必须给权力的授予者———人民一个交代。

由位高权重者来承受人民的谴责和制裁,既符合人民主权原则的根本意旨,也有助于强化领导

者对下属的管理压力。与此同时,虽然领导责任追究应当完全以人民意志和公共利益需要为

依归,但绝非无限责任。正如“任何现世的权力都不应该是无限的,不论这种权力属于人民,属

于人民代表,属于任何名义的人,还是属于法律。人民的同意不能使不合法的事情变得合法:

人民不能授予任何代表他们自身没有的权利”,〔21〕行政官员承担的领导责任亦是存在边界

的。“要使责任有效,责任就必须是明确且有限度的,而且无论从情感上讲还是从智识上讲,它
也必须与人的能力所及者相适应。”〔22〕这也正是法治建设中强调权责对等原则的基础逻辑。

如果执意要求领导人员对所辖事务承担无限责任,不仅会严重束缚领导权力本应具有的高效、

灵活之特性,最终还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过于频繁的领导人员更替也会对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

性和有序性产生不利影响。当然,如果领导人员直接从事违法违纪行为,则可能同时受到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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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文:《当代中国政府公务员责任体系及其实现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载刘军宁等编:《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第295页。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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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政务处分甚至刑罚的责任追究,此时则是根据“责任自负”原则所承担的个人责任。
(三)互动性和回应性的有机融合

从语义构成上讲,“问”作为责的前缀,决定了问责具有的过程性特质。“问”的内涵主要涉

及两个维度:既有询问之意,又强调责任追究。理论上,问责主体启动调查程序后,信息收集、

证据获取以及制裁实施应当成为基本流程。相应地,问责的核心要素应该由信息(informa-
ion)、说理(justification)以及制裁(punishment)三个方面构成,它们作为个案中三个持续的变

量,在不同的现实背景之下,不仅表现形式不同,而且会形成不同的组合和侧重点,以确保每一

个问责案件结果的正义性。〔23〕故问责过程表现出很强的关系属性,“问”的过程以及“问”的
结果应当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互动并有效交流的产物。问责强调对民意的回应,但实践中

人民内部构成复杂而多样,有关民意的精准捕捉必须借助完备和缜密的程序来实现。具体问

责个案中,一方面,基于强烈的主权意识和参与行动,人民可以通过法定途径依靠问责主体启

动问责程序,与此同时,必须要赋予问责对象充分的程序性权利,这对于提升最终问责决定的

认可度和公信力,特别是通过增强问责过程的透明度进而提升问责决定的权威性将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程序性权利,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形成最具理性

和实效性的问责方式,也满足了对被问责官员基本人权保障的要求。可见,实施问责蕴含了监

控(monitoring)与监督(oversight)之意,其使命在于发现事实并查找证据。同时,问责又要求

运行中的权力不仅要受到法治(ruleoflaw)的约束,而且要满足理性之治(ruleofreason)的要

求,符合最为基本的推理逻辑。〔24〕与传统的责任追究机制侧重于事后惩戒相比,现代民主框

架下的问责更强调给老百姓一个满意交代的政治功能,同时注重提升问责过程的正义性进而

确保最终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强化问的过程,对于提升被问责官员的内心认可程度并内化为

日后良好履职的道德约束力量进而实现问责的预防与修复功能,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问责

的过程性可以细化为三个阶段,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序衔接:首先是人民有权成为问责程序的

发动主体。实践中,公众可以通过举报等法定途径向问责机关提供线索,问责机关依法决定是

否启动问责调查程序。其次,问责调查程序是指问责主体采集信息、收集证据并认定证据的过

程,问责主体在调查过程中对问责对象进行询问、质询,问责对象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最后

则由问责主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问责决定或者问责建议

决定。问责语境中完整意义上的问的全过程应该涵盖问责发动主体、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
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方式、问责执行以及监督和救济共八大基本要素。

(四)多元功能的复合性

作为党和国家专门反腐败机构,监察机关专司问责权,充分彰显出《监察法》下问责所独具

的多元功能。根据《监察法》,问责的核心意旨为对既定事故事件或者行为开展调查,并对存在

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实施制裁。制裁面向体现问责针对领导人员未能尽职尽责,存在懒政、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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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鎏:“美国问责的探源与解析”,《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5期,第153页。

AndreasSchedler(etal.),TheSelf-restrainingState:PowerandAccountabilityinNewDe-
mocracies,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9,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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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等情形的整肃吏治、以儆效尤的基本功能,即通过严厉惩罚失职失责者来形成对每一位官员

尽心尽力服务人民的倒逼与警示。与此同时,问责强调领导人员对人民所承担的岗位责任,这
决定了问责在实现对综合性和灵活性较强的领导权力监督方面,特别是在促进领导人员积极

担当作为、良好履职方面所独具的制约功能。按照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作为权力授予者的人

民,天然就享有对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持续性监督的基本权利,故当实践中发生对

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重大损害的个案时,问责就需要时刻以民意为依归,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切实满足老百姓对政府及官员治理能力的需求。问责承载了人民对政府治理能力特别是危机

处理能力的美好期待,这也正是问责所具有的捍卫人民主权的终极功能。其实,问责对现代民

主政治的突出贡献恰恰体现于此。

四、构成要件的建构与展开

所谓监察问责的构成要件,是指解决个案所涉领导人员是否以及如何承担领导责任的理

论建构。正如前文所阐释的,基于监察机关的政治机关定位以及问责制独特的多元功能,在当

前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的背景之下,监察问责的构成要件应着力解决监察

机关在实践中判断所涉领导人员是否要受到制裁的理论依据供给问题:既要充分考虑到政治

维度和道德维度之下的领导责任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又要紧密结合《监察法》有关

监察机关法定职责权限的基本规定,实现监察问责构成要件的普适性和无漏洞,并解决具体案

件办理的个性化和正义性问题。基于此,监察问责的基本构成要件应当同时涵盖以下五个方

面的内容,缺一不可:
(一)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即问责对象。根据《监察法》第11条,问责对象是专职领导人员。根据《公务员

法》第18条和第110条,领导人员是指承担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具体涵盖国家级正职、国家级

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

职、乡科级副职共十个领导级别。在行政系统内,官僚制的管理体系决定了不同级别、岗位的

领导人员职责权限的差异性。基于权责对等的基本逻辑,所涉领导人员的级别、人数规模及问

责决定涵盖的人员范围和制裁方式,必须要结合个案情况综合判断。然而,更为经常的情况

是,在我国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体制中,对于实践中的问责事故或事件,往往会有多个级别、

多个部门的领导人员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具体决策之中,最为公平的责任分摊方式应当就是根

据所涉领导人员对损害或损失的实际贡献比例追责。但实践中引发问责的个案往往非常复

杂,表现为多因一果或者多因多果,损害或者损失从发生之日起历经多个发展阶段,从一线执

法人员到不同岗位、不同级别的相关领导人员都牵涉其中,希冀严格按照比例对每个主体权责

精准对标将会非常困难。特别是具体问责个案中,损失的大小、涉及地域范围等客观因素以及

官员的主观过错程度与民众的反应等主观因素均表现为不同的变量,交织后的结果必然千差

万别,有关责任主体的判断标准难以一概而论。但从权责法定的权力运行逻辑出发,基于不同

级别、不同职务的岗位职责的差异性,实践中有关责任主体的确定,可以如下三个维度作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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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准的突破口,具体包括:

1.行政正副职的差异性

我国早在1982年宪法中就明确规定各级行政机关适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基本体制。
行政首长是所属机关的最高行政长官,基于岗位职责的规定,行政首长作为理论上唯一一个能

对所在机关的所有活动实施控制或者监督的主体,“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对其监督必然更

加严格。行政副职则要在履行法定职责基础上,协助行政首长工作,两者是典型的上下级关

系,下级服从上级领导是官僚体制的基本要求。故实践中,行政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需要以

其在个案中具体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产生的贡献度来判断。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行政

首长和行政副职应当分别对自己行使裁量权的事项承担责任,行政副职对其分管的工作承担

领导责任,行政首长对本机关的所有工作承担责任,而对于不属于分管领导负责,但确属本机

关职责权限范围的事项,由行政首长依据行政首长负责制对外承担责任。”〔25〕

2.不同岗位职责的复杂性

为了区分不同领导人员在所属机构承担的领导责任,基于岗位职责的不同,现行问责制度

做了类型化的区分。比如,《公务员法》将领导人员分为领导成员和领导成员以外的领导人员。
其第87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

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为厘清引咎辞职主体,其第111条明确规

定,领导成员是指各级行政机关的正副职,即各级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内设机构负责人则

属于领导成员以外的领导人员。再如,根据《湖北省行政问责办法》第16条,分管负责人承担

重要领导责任,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如果经过批准程序的,批准机关负责人

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可见,不同类型的岗位职责决定了领导人员在问责个案中的责任,这种明

确的责任划分对于推定其对最终损害或者损失的贡献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至于所涉领导

人员的级别和人数问题,除了对事故或者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公职人员之外,具体后果的严重

程度和辐射范围,特别是在引发问责个案的权力运行链条中的实际作用,均应成为重要考量。

3.监察问责对象和党内问责对象的衔接问题

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并行衔接构成我国问责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2016年颁布、2019年

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现了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实施政治问责的统一化和制度

化。实践中,党政双轨制的运行体制以及部分领导干部身兼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的客观情况,

特别是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机构设置,决定了问责个案中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衔接竞合

的必然性。理论上,同一问责事件中,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可能同时存在。党的领导干部(比
如党委(党组)负责人)和领导人员(比如行政机关负责人),如果分别或者合力构成失职的,就
要根据各自的贡献度承担相应的后果责任。这是实现纪法贯通、纪法衔接的必然要求。如果

具体问责个案中,涉及党政双肩挑的领导干部,就可能会发生党内问责对象和监察问责对象重

叠。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不能相互冲抵,前者主要针对党内职务和党员身份,依据是《中国共

产党问责条例》,后者针对国家职务和国家公职人员身份,主要依据是《监察法》。两种问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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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分别作出,不能互相替代。
(二)问责行为

问责行为侧重于从领导人员职责履行情况出发,解决启动问责程序的客观要件标准问题。

根据《监察法》第11条,监察问责主要针对领导人员存在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之情形。《监
察法》第45条又进一步明确为“对不履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负有责任”。这两条规定直接构成

监察机关作出问责决定的法定依据,并可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问责行为的识别标准

按照语义学,“履职不力”是指履行领导职责不力,而“失职失责”则是指对本职工作未认真

负责,未能履行好岗位职责,更多表现为思想懈怠、缺少担当的不作为和慢作为等问题。这里

将两者前后排列充分反映出立法者希冀强化领导人员鞠躬尽瘁为民服务的基本初衷。强调对

不履职或者不正确履职负有责任,则是指领导人员的失职失责并非导致问责事件或者事故的

直接原因,而是基于领导人员身份和使命而承担的岗位责任和连带责任。因此,问责行为的这

三个标准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具有共通性:一方面,领导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岗位职责的底线

性要求;另一方面,鉴于领导人员享有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领导权力行使过程中必须要将保

护人民生命权和财产权作为首要考量因素。故一旦发生对人民利益造成损害的事故或者事

件,领导人员能否积极担当、勇于担责、全力以赴避免或者减少损害,必然成为评价问责行为的

重要考量。实践中,敷衍塞责、疲沓拖拉、作风飘浮甚至临阵脱逃等情形,无疑构成问责行为最

直接的表现形式。

2.问责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区别

《监察法》明确将问责作为与政务处分并行的监察处置方式,并对两者各自的运行边界作

出明确规定。一方面,问责与政务处分不同,前者针对领导人员存在失职失责行为,后者由公

职人员实施违法行为所致。与政务处分侧重于为履职行为划定法治红线不同,问责行为主要

解决领导职责的良好履行问题。理论上,所谓良好履职,是比依法履职更高层次的要求,强调

权力行使要能直接回应人民之期待,符合民意之所向。鉴于人民构成的复杂性以及问责个案

的差异性,民意需求在不同案件中必然会有不同。因此,可以考虑采用负面清单加兜底概括的

方式,通过大量问责个案的梳理,总结实践中已经发生的、明显有悖于良好履职要求的问责行

为,并通过法律规范明确列举,辅之以兜底概括式条款以防挂一漏万。同时,领导人员也可能

成为政务处分的对象。实践中,如果领导人员直接从事违法行为,符合《监察法》第11条规定,

存在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情形

的,则要受到政务处分甚至刑罚的追究。可见,监察问责主要针对领导人员尚未直接违法但存

在懒政、怠政等领导不力之情形,与政务处分和刑罚强调责任自负的直接责任追究机制明显不

同,绝不能成为领导人员免除政务处分和刑罚追究的洗责工具。
(三)过错要件

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否影响后续责任承担,可以区分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行

政官员直接从事违法违纪行为与因领导不力引发失职失责行为,在主观心理状态方面差异较

大,前者往往是行政官员存在故意或过失、依据“责任自负”原则而承担的一种自我责任,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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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责任则是一种间接责任。领导人员,特别是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其领导职责要涵盖决策、指
挥、控制、协调、监督等多个环节,对其内心状态的精准拿捏比较困难。经过种种考核提拔的领

导人员,一般具有较高的政治理想和信念,几乎不太可能故意去促成自毁前途事件的发生。实

践中,可能很难直接依据故意或过失的公认标准来认定领导人员的主观过错程度。但基于人

民主权原则的要求,人民当然有权对权力行使者提出更高要求。理想状态下,领导责任所涵盖

的政治维度和道德维度,决定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必须成为一种履职坚守,强调领导

权力行使不仅要在形式上合法,更要能内容合理。领导人员既需要坚守法治思维,更要具有较

高的伦理德行,否则就会辜负人民的期待、丧失人民的信任。“问责不仅要追究政府官员的失

职渎职行为,使政府官员为失职行为承担必要的惩罚,同时问责还应当不断地向政府官员追问

他们的责任承担意识,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提高他们的履责觉悟,使责任与权力在政府官员

的意识中得到高度统一。”〔26〕

因此,虽然领导人员对于问责个案造成的损害或者损失并不负有直接责任,但基于领导人

员“人民公仆”的定位,人民对其严格要求、控制具有正当性。对于领导人员所辖范围内发生决

策失误或重大事故甚至突发公共事件等,人民通过遭受的损失直接认定相关领导人员存在失

职失责行为,并负有未能尽职尽责之过错,实属顺理成章,因为人民作为权力的真正所有者和

授予者,实在没有理由要去忍受任何未能充分践行执政为民理念的权力受托者,而是有权通过

客观事实来认定“人民公仆”是否尽职尽责。虽然失职行为中的主观心理状态难以准确认定,

我们却可以根据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要求,通过逆向反推的方式将主观标准客观化,即以客观

事实要素反向推定领导人员存在造成失职失责行为的主观过错。但同时也必须设定抗辩事

由,对于领导人员在调查过程中抗辩理由充分且证据确凿的,将给予免责。由此,问责更多表

现为一种客观责任,即结果责任,但绝不是无限责任,对于超出所涉领导人员统筹、协调、监督

和管理权限范围的事项不应负责。
(四)损害结果

“无损害则无责任”。没有损害结果,问责启动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不同程度的损害结果既

是问责主观要件客观化的显现,更是最终制裁方式符合个案正义性要求的重要评判标准。所

谓问责语境中的损害结果,是指具体问责个案中人民权益和公共利益遭受的不利影响。而人

民权益和公共利益本身又是较为抽象、复合程度比较高、难以精确化的法律术语,具有较强的

开放度和包容性,实践中必须转化为客观事实来评判。正如有学者所言,“从归责上看,损害事

实必须确定,才能对因果关系和过错问题作出判断,进而确定行为人的责任问题。”〔27〕故在问

责实践中,只要发生了动摇人民信赖的客观事件,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实际损失,都可以

划归到违背人民意志或者危害公共利益范畴。

尽管问责的民主性特质决定了领导责任是高于法律监督和纪律监督之上的、更深层

次的监督,但基于权责对等的法治逻辑,如果领导人员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苛刻的要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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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权等:《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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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重挫伤领导权行使的积极性,过于频繁的领导人员更迭也会破坏管理的一致性和稳

定性。因此,损害结果要件的识别应当受到约束,即损害结果必须达到相当程度才足以

启动问责程序。当然,最终问责决定形式也要与损害结果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和不利后果

相匹配。参考《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7条有关问责范围之规定,失职失责情形的判断

必须涵盖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后果甚至恶劣影响等因素。理论上,有关损害要件的判断

标准,必须将“人民权益和公共利益”与“重大”“严重”“恶劣”等程度性要素链接起来。问

责个案中,建立有关损害结果的多维度评价标准体系就变得非常必要,比如货币量化的

财产损失、伤亡人数及程度、损害辐射地域范围、民众的反应和需求等,均应涵盖其中。
(五)因果关系

关于因果关系理论的探讨,学界已经形成了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直接

因果关系说、必然因果关系说等诸多理论。不同理论学说反映了学者们在因果关系认定

上采用的不同分析路径,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性质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不同后果必然会对后

续责任承担产生直接影响,本质上是要解决“过责罚”相适应的个案正义问题。问责则是

要通过对政治维度和道德维度组合下的领导责任之认定和追究,以规范并引导领导人员

良好履职,满足人民之期待。问责的关键在于整肃吏治,促进官员执政为民、尽职尽责,

进而倒逼官员提升行政伦理道德。由此,不同目标导向下的因果关系理论应彰显其特殊

价值。作为问责构成要件之一的因果关系要件必然依赖于监察问责的初衷和逻辑。笔

者认为,从领导权力本身的概括性和包容性特质出发,反向逆推领导不力与责任追究之

间所具有的因果关系应作扩张理解:只要所辖地区或部门出现决策失误或者发生重大事

故等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人民权益的客观事实,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作为权力的所

有者———人民,就有权对辜负人民期望的领导人员问责。实践中,前述事故或事件的发

生往往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领导人员存在领导不力也许并非决定性原因或主要

原因,但领导责任本身所蕴含的政治维度和道德维度对领导人员所提出的更高层次要

求,决定了对行政领导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要件要作适度宽松的理解,以契合问责所独具

的民主性特质。即只要问责个案中发生对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客观事

实,而这种客观事实基于岗位职责的要求,又可以推定为是由相关领导人员领导不力所

致,不管其失职失责是否构成造成上述损害后果的必然原因或根本原因,只要领导不力

是导致损害或者损失产生或者进一步扩大的相当原因,即两者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关联

性,人民就有权要求问责。尽管对“领导不力”的界定也绝不是漫无边际的,毕竟行政领

导责任本身还是一种有限责任,但为了强化领导责任的震慑效果和治吏功能,可以通过

举证责任的设置来解决问责个案中领导不力认定的复杂问题。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当无法确定判断一定法律效果发生或者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

时,对当事人设置法律上不利于己的假定,对于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来说,如果其所主张的

事实不能完全证明,将承担败诉风险,其意义在于当案件出现真伪不明、难以通过现有证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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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待证事实时,通过确定举证不能所带来的风险以解决责任承担的归属问题。〔28〕因此,问责

调查中有关领导不力的认定,可以考虑借鉴行政诉讼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即由

所涉官员承担对损害或者损失的发生或者扩大不存在任何失职失责情形之证明责任。如果举

证不能或者相关证据未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标准的,就推定由其承担相应的后果责任。

可见,问责强调通过强化事后惩戒实现对领导人员良好履职的倒逼,但同时必须避免问责简单

化和一刀切问题。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特别强调对领导干部科学问责过程中必

须注意“三个区分开来”。〔29〕与问责侧重于整肃吏治的事后制裁定位不同,容错机制的建立,

对于激发领导人员忠于职守、担当奉献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无疑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总之,领导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将客观事实与法律价值充分链接并综合考量的结果。

实践中,有关领导不力的失职行为与责任承担之间逻辑紧密度的判断,简单依靠理论逻辑可能

无法充分解决多因一果或者多因多果的复杂问责个案。因此,时刻将“权为民所授、利为民所

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作为认定领导人员失职失责的判断标准,更容易契合问责要回应

民众期待并获得民众满意的民主性特质。同时,考虑到因果关系理论本身的复杂性,问责实践

中有关因果关系要件的识别,还需要结合包括损害后果、民意反应以及所涉领导人员参与度等

因素综合考量。

五、结语:“领导人员问责法”呼之欲出

《监察法》正式赋予问责法定意蕴和价值功能。《监察法》时代的问责边界已经较为清晰,

剑指领导责任,强调领导人员所承担的对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和伦理道德责任。《监察法》赋

予监察机关问责权,对于强化问责在我国民主法治发展过程中的治吏功能并确保其持续性具

有重要意义。问责承载了现代法治国家希冀建立一个负责任的、老百姓满意的政府的美好初

衷。在具体问责个案中,特别是当实践中发生对人民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或

者事件时,老百姓对科学问责、依法问责、精准问责抱有期待。《监察法》实施初步实现了领导

人员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法治化,但法治之路才刚刚开启。精确阐释以及彻底澄清问责的

内涵与外延实际上很困难,也不现实,因为问责明确化的努力可能永远无法赶上人民的期待。

但法治的逻辑绝不是要对问责作出事无巨细的规定,而是要将能够确保问责机制顺畅运转的

最为核心的技术和方法上升到法律层面,特别是要通过完善诸如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

序以及问责方式等基本要素的系统化规定,确保正义不仅能够实现,而且以一种看得见、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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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要

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

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

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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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方式来实现,让问责的全过程都能在既定、完备的实体法治和程序法治轨道上稳定运行。

这既是在《监察法》轨道上持续深入推进问责制的现实之需,更是缓解当前问责困境并根治问

责难题的根本出路。

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构成中国特色问责制度体系的两大支柱。《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
颁布施行意味着党内问责已经率先实现法治化。实践中,至少从各地纪委监委近两年办理的

多个问责案件处理结果看,党内问责形式已经成为实践中最主要的问责形式。〔30〕监察问责

亟需跟上,以实现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无缝衔接并合力整肃吏治的基本目标。《监察法》有关

问责规定亟需强化、细化和补充。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多年的问责实践,无论是《问责暂行

规定》等中央规定的探索,还是数百个地方问责文本已经累积的立法经验,已经说明:作为《监
察法》的配套性立法,监察问责统一立法时机已经成熟。“领导人员问责法”呼之欲出。

Abstract:ThePRCSupervisionLawofficiallyopensaneweraofaccountabilityunderlaw.Itclearly

givesthesupervisoryorgansthepowerofholdingotherstateorgansaccountable,whichmeansthatac-

countabilityisnowformallyunderpinnedbylaw.Asastateorganthatspecializesinanti-corruptionac-

tivities,thesupervisoryorganisapoliticalorgan,whichplaysanimportantroleinimprovingthecredi-

bilityandauthorityofaccountabilitydecisions,andinachievingthemultiplefunctionsofaccountabilityin

therectificationofofficialgovernance,forcingleaderstoperformtheirdutieswellandmeetingthepeople

'sexpectations.InthetwoyearssincetheimplementationoftheSupervisionLaw,problemssuchasthe

generalization,emptinessandsimplificationofaccountabilityhavegraduallyemerged.Accordingtothe

SupervisionLaw,differentfromthetraditionalaccountabilitymechanism,thesupervisionaccountability
referstotheleadershipresponsibilitywithbothpoliticalandmoraldimensionswhichhasstrongdemo-

craticcharacteristics.AsthetwoconstitutionalpillarsoftheaccountabilitysystemwithChinesecharac-

teristics,theCPCaccountabilityhastakentheleadinrealizingtheruleoflaw,andsupervisionaccounta-

bilityneedstobefollowedupinordertoachieveseamlesscoordinationbetweeninner-partyaccountabil-

ityandsupervisionaccountability,thebasicgoalofwhichistoeliminateofficialgovernance.

KeyWords:SupervisionAccountability;CadreDiscipline;LeadershipResponsibility;Intra-party
Accountability;Leg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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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以来,截至2020年3月3日,已经有包括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山东省司法厅厅长等在内的百余位官员被问责,《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成为多个问责决定作出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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